申请非执业个人会员登记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以下简称本会）会员管理,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本协会《章程》、《会员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会实行会员制管理。 
凡是申请报名协会统一组织的初级价格鉴证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的公民，自愿申请加入本会，承认本会《章程》，遵守《会员管理办法》，经批准入会取得非执业会员资格，按规定履行和享有执业会员同等的义务和权利。
第三条 申请本会非执业会员资格，应自获得初级价格鉴证师职业资格之日，三个月内向本会提出书面申请，申报非执业个人会员登记表。
第四条 申报非执业个人会员按规定提交本人身份证、学历、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以及其他奖励证书（复印件）。
第五条 非执业个人会员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审核批准入会，应在本会官网上进行登记，获取非执业个人会员证书。
第六条 非执业个人会员按《会员管理办法》规定的会费标准，按时缴纳会费。
第七条 非执业个人会员员每年进行一次年审，在本会官网上申请年审。凡是没按规定年审，年审没通过或没有进行年审的，取消会员资格。
第八条 非执业个人会员按规定进行会员登记，没进行登记的会员，视为自愿退会。
第九条 非执业个人会员在本会官网上进行非执业价格鉴证评估师登记，经审核认证获取非执业价格鉴证评估师证书。 
第十条  非执业价格鉴证评估师登记，按照本人已经取得的初级、中级、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进行登记。
第十一条 取得非执业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可随时在本协会登记的价格评估机构就业执业。
第十二条 非执业初级价格鉴证评估师可以经过协会统一组织考试，评审晋升为非执业中级价格鉴证评估师。非执业中级价格鉴证评估师不晋升高级价格鉴证评估师。
第十三条 取得非执业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的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年审，未进行年审的取消
第十四条 凡是自愿退会、丧失会员资格，同时取消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资格。
第十五条 自愿退会、丧失会员资格，3年内不得重新申请会员资格。
第十六条 被取消、除名，受到撤消会员资格处分的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会员资格。
第十七条 本规则解释权属本会秘书处。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2020年1月5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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